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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A1_95_E5_c80_542739.htm 论述犯罪未遂： 根据

我国《刑法》23条规定，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所呈现的犯罪停止形

态。 犯罪未遂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

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要

件客观方面的行为。是否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区分犯罪既

遂和未遂的基本标志。 第二，如何认定“着手”，唯一正确

的做法只能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不同行为在不同犯

罪中的意义，严格按照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

件客观行为及其着手的特点予以分析判断。 第三，对于我国

刑法分则规定的单一实行行为、选择实行行为、并列实行行

为和双重实行行为等四种实行行为，开始“着手实行”具有

不同的含义，应当注意区别。同时，以实行行为为基础认定

犯罪的着手，必须结合个案的具体特点予以具体分析，不得

一概而论。 犯罪没有得逞。是指犯罪行为没有完全符合刑法

分则规定的特定犯罪构成全部要件。在结果犯中，没有出现

法定的危害结果被认为是犯罪没有得逞；在危险犯中，法定

的危险状态没有出现也是没有得逞；在行为犯中，行为人没

有完成法定的犯罪行为，则认为犯罪没有得逞。绝不能将犯

罪没有得逞简单地等同于行为人没有达到犯罪目的或没有发

生实际危害结果。（ 犯罪没有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

的原因。从性质上讲，是指违背犯罪分子主观愿望和意图的

主客观原因；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则必须是足以阻止其继续



实施并完成犯罪的意志以外的原因。这也是犯罪未遂和犯罪

中止的重要区别。根据司法实践，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因，即行为人以外的客观原因、行为

人自身的客观原因以及行为人主观认识错误等。 我国刑法理

论一般把犯罪未遂分为实现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

以及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其中不能犯未遂又可分为工具

不能犯未遂和对象不能犯未遂。3一般来说，实行终了的未遂

社会危害性小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同样，不能犯未遂的社

会危害性也小于能犯未遂。4通常，前者受到的处罚要轻于后

者。 对于犯罪未遂的处罚，我国采取得减主义。〈法〉第23

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

罚。”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元霄节快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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